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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李嘉津
電話：02-27208889轉2952
傳真：02-27237850
電子信箱：a3741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人給字第11530052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原函（含相關附件及簡報）1份 

(43614843_1153005295_1_ATTACH1.pdf、43614843_1153005295_1_ATTACH2.
pdf、43614843_1153005295_1_ATTACH3.pdf、43614843_1153005295_1_ATTACH4.
pdf、43614843_1153005295_1_ATTACH5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（以下簡稱基管局）

115年9月15日下午舉辦「公教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繳納作

業平台線上宣導講習會」（以下簡稱本講習會），請轉知

所屬相關同仁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基管局115年6月11日台管儲一字第1152101582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相關附件及簡報）1份。

二、配合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制度

需要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如有參加個

人專戶制退撫儲金人員，應依法按月報繳退撫儲金費用。

為提升退撫儲金收繳作業效率及繳費便利性，基管局與中

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中信銀行）合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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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網路版「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繳納作業平台」（以下

簡稱儲金作業平台），業於114年12月19日上線，供各機關

報繳退撫儲金費用使用。

三、為協助各機關人事及相關人員熟悉儲金作業平台操作功

能，基管局與中信銀行共同辦理本講習會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本府人員參加場次—115年9月15日（星期

二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。

(二)參加對象及人數：各機關所屬人事人員及業務相關人

員；因本講習會容納人數可達1,000人以上，惟登入會議

人數超過1,000人時，系統為維持線上會議穩定及效率，

第1,001人以上之登入者將以「僅供檢視」模式參與，該

模式參與者可觀看與聆聽會議內容，以及觀看簡報及分

享畫面等，但無法進行音訊、視訊或聊天互動。若需提

問，請利用本講習會連結資訊之提問單或當日分享畫面

提問單登入方式進行提問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各機關自行彙整報名人員資料，並給予參

加人員公假登記，另全程參加者請各機關登錄終身學習

時數3小時。

(四)其他事項：

１、本講習會當日會議室將於課程開始前30分鐘開放登

入，為順利上線，請通知參加人員「名稱」欄位請輸

入「ＯＯＯ（機關簡稱）-ＯＯＯ（姓名）」顯示（例

如：基管局-王大明）。

２、為避免訓練資源浪費，請報名或排定參加旨揭講習會

者均應準時到訓，如不克參訓，請依相關規定辦理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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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事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人事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
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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